附件一
投 标 函
[bookmark: _GoBack]
致：科学岛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有限公司
根据贵方“2026年选聘常年法律顾问单位项目”项目的询价通知书要求，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          （姓名）代表投标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单位全称），提交投标文件正本　1  份。
据此函，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：
（1）按询价函规定的，我方愿意以固定总价：       报价，提供以下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：解答法律咨询；为创新院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法律依据与法律建议；审核合同、章程及其他法律文书；起草相关法律文书；以及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事项。 
    （2）我公司同意贵方在年度服务开始后60日内预付50%价款，服务期结束后30日内支付剩余的50%尾款。
（3）我们同意从规定的投标截止日期起遵循本投标书，并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均具有约束力。
（4）我们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报价的投标。
（5）与本投标有关的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
投标人代表姓名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件二
无不良信用记录声明函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近三年（以本询价通知书发出之日起算向前追溯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自成立之日起计算）我公司无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：
1.公司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；
2.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；
3.公司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；
4.公司或其法定代表人在近三年有行贿犯罪行为的。
我公司承诺：合同签订前，若我公司具有不良信用记录情形，贵方可取消我公司成交资格或者不授予合同，所有责任由我公司自行承担。同时，我公司愿意无条件接受贵公司监管部门的调查处理。


XXXXX公司（盖章）
年 月 日


